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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游蕙菁
電話：(02)7736-6385
電子信箱：naimfed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三)字第1120070295B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會議紀錄(含審查意見)1份 (A09000000E_1120070295B_senddoc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2年7月10日「111學年度大學校院設立變更及

停辦審議會第1次會議」紀錄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

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」辦理，併復貴法人112年1月4日

慈大董字第1120000010號暨112年7月13日慈大董字第

1120001142號函。

二、貴法人112年1月4日所報「慈濟大學與慈濟科技大學合併計

畫」暨112年7月13日所報合併基準日延至113學年度(113年

8月1日)起，本部原則同意，後續請依相關規定辦理併就會

議決議修正計畫書後，報部完成定稿相關事宜。

正本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
副本：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